
附件4
成绩管理要求
一、成绩录入时间

所有课程成绩录入截止时间为2025年1月17日，《学年论文》类等需要寒假实践的课程成绩录入截止时间为开学第一周。
学校教务系统在任课教师录入成绩后即生成下学期补（缓）考数据且开始进行排考工作。补（缓）考安排将以制度形式预计在下学期期初完成。如果因拖延成绩录入等工作滞后，影响到下学期补考正常开展的，将按有关规定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二、成绩录入要求
1.平时成绩。缓考、缺考、取消考试资格、违纪作弊和重修学生的平时成绩都必须录入；免听的学生不需要录入平时成绩。

2.缓考。对已获批缓考的课程，由学生所在学院教学秘书于考试前在教务管理系统管理端的成绩管理-学生缓考管理中录入“缓考”。

3.缺考。对于期末考试缺考的学生，任课教师在录入学生成绩时须在备注栏选择“缺考”。

三、成绩录入完毕，由任课教师打印成绩单（包含成绩统计表和成绩分析表）一式两份，经任课教师和系（教研室）主任签名后交所在学院教学秘书，成绩单一份由开课单位存档，一份随试卷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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